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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慶麒（公眾人士，無所屬組織）書面意見：

本人是一位足球愛好者，會經常踢波，經常睇波（電視和入場），亦有參與球證工作，也關心香港足球發展。在宏觀和職

業角度，有很多專業分析和研究，所以本人從micro-level & user-experience 給予一些意見和建議。 

(1) 少訓／青訓
我的觀察是香港足球的少訓／青訓是相當普及的；有不同球會、足球學校、地區隊；有不同年齡梯隊；有不少訓練和比

賽；球員和家長也很投入。當然，普及化並不代表精英化。

(2) 草地足球場抽籤制度
我其中一支業餘球隊是這制度（since 2018-06）的得益者，因為我們經常能夠抽中場有波踢，但我認識的不少其他球隊
卻經常抽不中，這很可能和所選擇時段有關係。我建議LCSD應該檢討這制度的成效及公布相關統計資料；例如：
- 平均入籤數（細分時段：AM，PM，Evening Sessions）
- 哪些場地最多人抽／最少人抽
- 棄籤情況，等等
這可以讓用家調整他們的選擇，也可以讓大眾知道LCSD是有跟進這制度。
問題：為什麼不涵蓋地氈場？

(3) 場地設施管理／改善
設施管理

LCSD場地職員應該要改變管理心態，由"方便管理"改為"方便用者 user-friendly"。
我舉幾個例子說明（這些不方便我們全部都經常體驗到）：

A/ 有些球場洗手間未到晚上十一點就關上，這是方便場地職員，但球員合理期望是踢完波可以簡單地洗洗手和臉。
B/ 球場出入口本來是有兩個卻偏偏關上其中一個，這是方便場地職員，但對球員和市民來說是頗為不便。
C/ 球場十一點準時熄燈，這沒有錯，但有時有點不近人情。我經歷過要摸黑射點球分勝負、摸黑寫報告和執拾裝備。場地
職員可以視乎比賽情況遲兩、三分鐘熄燈。

設施改善

A/ Priority - 球門網有不少是有破損的，特別是接近兩條門柱的下方位置，容易產生入球還是出界的爭議。場地職員應
該要定期檢查和通報維修。

B/ 香港有不少足球場是孖場或更多相連（跑馬地），場與場之間沒有分隔，經常發生皮球從1號場踢入2號場的情況。這樣
對兩個場都造成干擾和耗時執波。我建議加一些低矮輕巧可移動的分隔板以減少干擾，這些板亦可加上一些圖案圖片美工

設計以增強美觀或運動氣氛。

(4) 義務球證構思
我相信有些學校／團體等等的球賽可能想找一些球證幫忙，亦都有一些球證樂意義務執法；可以設計一個方法利用網站／

App／WhatsApp等等方式為他們配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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